
内江市东兴生态环境局
主动公开目录（2024 年版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要求，全

面提高我局主动公开的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，特制定本目录。

一、公开事项和内容

重点主动公开政策文件、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、法定主动公开

内容、政府信息公开年报等 4 类内容。

二、公开时限

自相关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（法律法规、

政策文件对公开期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。

三、公开方式

通过内江市东兴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公开专栏、新闻发布会、

政务新媒体等形式主动公开。

四、责任主体

内江市东兴生态环境局办公室牵头，各有关业务股室中心、

大队根据责任分工分别负责(详见《内江市东兴生态环境局政府

信息主动公开目录清单》)。

五、咨询及监督举报电话

0832-8325899



内江市东兴生态环境局
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清单（2024 年版）

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责任单位

一、政策 其他文件
本单位或牵头制定的

其他政策文件

各有关股室

（大队、中心）

二、政府

信息公开

指南

政府信息公

开指南

行政机关编制、公布

的政府信息公开指

南，包括政府信息的

分类、编排体系、获

取方式和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机构的名称、

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

联系电话、传真号码、

互联网联系方式等内

容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办公室

三、政府

信息公开

制度

政府信息公

开制度

关于信息公开工作相

关要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各有关股室

（大队、中心）

四、法定

主动公开

内容

机关简介

主要职责、领导分工、

内设机构及职能、地

址、办公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、三

定方案

办公室



公示公告 本单位公示公告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各有关股室

（大队、中心）

行政许可/

服务事项

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

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

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

及办理结果 各有关股室

（大队、综合

股）
行政处罚/

行政强制

实施行政处罚、行政

强制的依据、条件、

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

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

响的行政处罚决定

预算/决算 财政预算、决算报告 办公室

重点领域 环境保护 各有关股室

其他法定信

息

权责清单 各有关股室

行政执法公示 大队

五、政府

信息公开

年报

政府信息公

开年报

各年度政府信息公开

年报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办公室


